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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廉政電子報    第 69 期 101 年 2 月份 

※詐騙手法－17 歲小鬼 老梗詐退休女校
長 188 萬 

※貪瀆不法案例宣導－收賄包庇賭博電玩 

※法治教育宣導－使用假的「人民幣」，
該當何罪？ 

※消費者保護宣導－預付型網路娛樂服務有風
險，儲金不退費、點數設
定使用期限！ 

※165－17 歲小鬼 老梗詐退休女校長 188 萬 

退休的陳姓女校長誤信詐騙集團圈套，三度領錢交給假冒法務部科員的吳姓

少年「監管」，被騙一百八十八餘萬元。警方日前逮捕吳和駕車男子巫泓明，車

上還有準備再騙老校長的一百萬元「監管條」。  

陳姓老校長已七十一歲，曾任台北市多所明星級女子高中的校長。她的行政

經歷豐富，教學卅多年，卻沒認出騙她的法務部官員，是一名年僅十七歲的少年

假扮；在警局指認時，她看到少年氣罵「化成灰我都認得」。  

上月卅日，老校長接到詐騙集團來電，對方佯稱健保局人員，恫稱她的身分

遭冒用申請補助款，老校長嚇壞了。詐騙電話層層轉接，最後轉至「檢察官」手

上，對方要求老校長到銀行提取存款，交由「法務部」監管。  

老校長乖乖照辦，當天和本周一陸續到三家銀行領款，交給吳姓少年車手一

百八十八萬元，拿到對方所給的「監管收據」。  

事後陳姓老校長越想越不對，認為自己很少看醫生，健保卡也不常用，加上

「檢察官」不斷來電催問「妳還有多少錢？」覺得可能上當，向台北市警中正二

分局報案求助。  

警方調閱交款地點的監視器，查出歹徒做案車輛、車籍，循線埋伏。前天巫

泓明（廿六歲）和吳姓少年上車，準備到台北市信義區行騙另名徐姓婦人，人贓

俱獲；警方發現車上已印好一百萬元的監管條，準備再敲詐老校長。  

吳姓少年長相難脫稚氣，但戴上一副黑框眼鏡後成熟不少，讓陳姓老校長跌

破眼鏡。老校長懊悔地說「真的太慌了」，根本沒想到對方是否未成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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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名車手都是台中人，他們表示集團上游都以電話指示，得手一次可抽成零

點五趴。吳姓少年說，別人慫恿他只要幫忙拿錢就有薪水入帳，「比去速食店打

工好賺多了」；他們不敢獨吞贓款，「錢沒交出去，會被打死」。  

警方偵訊後，昨天依詐欺罪嫌將巫泓明、吳姓少年分送台北地檢署、台中地

院少年法庭審理。（聯合報╱記者王宏舜／台北報導） 

※使用假的「人民幣」，該當何罪？  

  自從政府開放大陸客來臺觀光至今，雖尚未出現大陸客來臺觀光的熱潮，但

只要我們這裡準備好了，且大家都能坦誠相待，舉雙手熱忱歡迎，想信陸客來臺

觀光的風氣很快就會帶動。有些動腦筋要搶商機的人士，早在各觀光景點怖下接

待的路線，想以服務博取大陸客的青睞，賺取這些不需煙囪的觀光財。正在業者

全力以赴的時候，卻有不肖的臺灣地區居民，想渾水摸魚，組成犯罪集團，假冒

大陸客的身分，把箭頭對準想賺取大陸客消費的業者身上，利用業者目前對「人

民幣」的真偽辨別能力還不十分純熟，竟使用偽造的「人民幣」向業者消費購物，

找回新臺幣來「洗錢」。前陣子有則新聞報導：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，

已經偵破這個犯罪集團，並逮捕主嫌楊姓歹徒，當場在他家的陽台夾層中搜出偽

造百元面額的「人民幣」465 張；另外在他家的浴室天花板上查獲「安非他命」

數包，還有吸食器、夾鏈袋與電子磅秤等物品，並依據楊犯口供，查獲共犯 7

人。全案已被警方依販賣毒品、偽造貨幣的罪名移送檢察官偵辦。 

  上面所看到的這件案例，有關販賣「安非他命」，係屬販賣二級毒品的重罪，

情節重大者最高可處無期徒刑，社會大眾對這種重罪，都能知之甚詳，誰都不敢

輕易去碰它，這裡就不多饒舌。有關「使用偽造人民幣」部分，警方係以「偽造

貨幣」的罪名移送法辦，這移送的罪名是否允當，在法理上則有探討餘地。 

  「偽造貨幣罪」，是刑法分則第 12 章中所定的罪名，共有 6 條條文，所處

罰的行為，除了偽造、變造通用貨幣罪以外，還包括偽造、變造通用的紙幣與銀

行券的罪名，以及行使偽造、變造這些幣券的行為。偽造、變造的行為規定在刑

法第 195 條，條文是這樣規定的：「意圖供行使之用，而偽造、變造通用之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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幣、紙幣、銀行券者，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5 千元以下罰金」（有關

罰金部分，貨幣單位目前已改為新臺幣，並提高為 30 倍）。這法條中所指的「貨

幣」，刑法學者都認為所謂貨幣，是指由國家製造、發行，有一定的形式且在交

易上有一定的價值，並有強制的流通力，公認為交易上的媒介，包括正幣與輔幣

的硬幣而言。這些學說上的論點，也可由刑法第 197 條至第 199 條有關減損通

用貨幣的分量相關罪名得到證明，因為貨幣若不是硬幣，就沒有分量減損的問

題。至於通用的紙幣，是指由政府指定國家銀行發行，與貨幣同性質的幣券。臺

灣地區目前流通使用的新臺幣，以前是由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發行，現在發行

權已由中央銀行收回自行發行。新臺幣便是紙幣的一種。不過若有偽造新臺幣的

行為，因為新臺幣是特別法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 1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的「國幣」，

如果有偽造新臺幣的行為，依這條例第 3 條的規定，最重可以判處無期徒刑；

也無普通刑法第 195 條的適用。另外，法條中所指的「銀行券」，是指由政府

許可，由銀行自己發行，性質上類似通行紙幣的幣券。目前臺灣地區尚無此類銀

行券的發行。這次破獲的歹徒是持偽造的大陸地區通行的人民幣百元紙鈔來騙購

物品並洗錢，所以並不符合上面所述的刑法第 195 條偽造、變造通用貨幣罪與

第 196 條所定的行使偽造、變造通用貨幣罪的要件。如此說來似乎對於持用偽

造的人民幣騙人洗錢無法可治，任由他們到處橫行？ 

  其實不然，人民幣是大陸地區通用的紙幣，在金融市場上有其一定的地位，

只是政府為因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間的往來，於民國 81 年間制定「臺灣

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來規範。有關大陸地區發行幣券的使用，在這條

例的第 38 條內規定「大陸地區發行之幣券，不得進出入臺灣地區，但在進入時

自動向海關申報者，准予攜出。」去（97）年 6 月 25 日政府為增進兩岸民間的

交流，又修正第 38 條的第 1 項條文：「大陸地區發行之幣券，除其數額在行政

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定限額以下外，不得進出入臺灣地區。但其數額逾所定

限額部分，旅客應主動向海關申報，並由旅客自行封存於海關，出境時准予攜出。」

第 2 項部分則修正為：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得會同中央銀行訂定辦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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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大陸地區發行之幣券，進出入臺灣地區。」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

員會依據修正條文，已於去年 6 月 27 日，以金管銀（一）字第 09710002010

號函訂定大陸地區發行之貨幣（以下稱人民幣）進出入臺灣地區之限額為人民幣

2 萬元。也就是自這天開始，自大陸地區攜帶人民幣 2 萬元入境，係屬合法行為，

未來民間以人民幣往來的情形勢必增多。人民幣雖非臺灣地區通行的紙幣，但仍

屬有一定經濟價值的有價證券，如有偽造或行使偽造人民幣的行為，自可依刑法

第 201 條的規定，偽造者可處以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行使者可處 1 年

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都可以併科新臺幣 9 萬元以下罰金。（本文登載日期

為 97 年 10 月 2 日，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，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

為準） （本資料摘自於清流月刊/葉雪鵬） 

※收賄包庇賭博電玩 

一、案情摘要： 

民眾周○於○○市設立○○行有限公司，開設多家賭博電玩店，為避免被警方

查報、列管及取締，乃基於概括之犯意，委由任職警界已久、人脈甚廣之警

察人員，透過各種管道向轄區警察局、分局、派出所員警行賄，藉以打通關

節。○○政府警察局○○派出所警員葉○，即周某經營之大○○、金○○電玩店所

屬轄區派出所警勤區警員，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，負有全面清查轄內

電動玩具營業場所造冊呈報、列管，持續清查、複查，並加強諮詢佈建蒐集

經營、製造、改造電動玩具場所情資之責。葉員未主動依職權加以查緝，卻

涉嫌利用其職權之機會向多家賭博電玩店收受賄款。案經檢察官以違反貪污

治罪條例等罪嫌提起公訴，本案目前仍在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中。 

二、研析： 

（一）本案葉員乃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，明知查緝賭博性電玩店為其職  責

所在，然確未主動依職權加以查緝，反而利用其職權之機會收受賄賂。核

葉員所為顯係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，最重可處無期徒

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並得併科新台幣 1 億元以下罰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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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葉員以概括犯意向多家賭博電玩店收受賄款之情事，依據刑法第 56 條規

定，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罪名者，為連續犯得加重其刑至 2 分之 1。 

三、結語： 

葉員身為執法人員，理當盡一己之力，就不法犯罪事實一網打盡，惟因個

人價值觀念偏差，不思潔身自愛，知法犯法，不僅前程盡毀，更嚴重損害

公務人員形象，同仁應引以為鑑。 

（本文摘錄自內政部及所屬機關十年貪瀆案例專書） 

※預付型網路娛樂服務有風險，儲金不退費、點數設定使用期限！ 

所謂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」，現在不僅能知天下事，連食衣住行育樂

都不必出門，上網動動滑鼠就能解決。網路、3C 等科技進步，帶來了新的消費

型態。在全球經濟一片低迷，無薪假、失業潮的波瀾下，許多人轉向在家兼差賺

錢、網路創業，消費者也轉向節省開銷的生活方式，減少出門休閒機會，但並非

就沒有休閒娛樂需求，讓網路購物、線上遊戲等「宅經濟」相關產業在景氣蕭條

之中逆勢成長，也成為各行各業積極爭取的客群。 

宅娛樂概念中的代表性產業是遊戲產業，因為消費門檻低、成為休閒娛樂首

選，虛擬世界成了現代人擺脫現實壓力的安慰劑。除了線上遊戲外，影音娛樂、

星座算命及社群交友等相關產業，也走向數位化，在網路休閒育樂中佔有一席之

地。然而這些需要加值收費的娛樂服務，雖然付款儲值機制與線上遊戲雷同，卻

不受《線上遊戲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所規範。(根據「線上遊戲

定型化契約」中線上遊戲定義為：係指甲方透過網際網路連線經由乙方所架設之

網路伺服器，使甲方得與其他不特定之多數人得同時連線進行遊戲之軟體。 

為瞭解網路休閒育樂的預付型消費所存在的風險，消基會於 11 月間隨機抽

樣影音娛樂（1）kkbox、（2）ising99、（3）Kara24H K 歌王、（4）愛卡拉

線上 K 歌、(5) ezpeer；星座算命(6) 科技紫微網、（7）雨揚開運網、（8）

非常姓名網、（9）開運銀行；社群交友（10）i-Part 愛情公寓、（11）優仕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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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2）優學網部落格 uBlog，共 12 件樣本檢視其會員條款及付費儲值功能的項

目，是否有不利消費者之規定。 

調查結果 

一、儲值購買點數管道百百款，退費卻很艱難 

根據所調查的 12 款線上娛樂皆為免費會員註冊使用，相關軟體套件也可免

費下載使用，且皆有提供消費者免費試用、試玩，但若消費者想要提高或享

有更多的使用權限時，便可以付費購買儲值點數或以月繳方式扣款。 

為增加消費者的購賣意願，許多網站業者皆會推出買越多越划算的優惠方

案。但是在所調查的 12 家網路業者中有 10 家規定，消費者一旦購買點數

儲值成功後，不論是否使用均不得申請退費、轉讓或折換現金。包含（1）

kkbox、（2）ising99、（4）愛卡拉線上 K 歌、(5) ezpeer、(6) 科技紫微

網、（7）雨揚開運網、（9）開運銀行、（10）i-Part 愛情公寓、（11）

優仕網、（12）優學網。其中（1）kkbox、（4）愛卡拉線上 K 歌、(5) ezpeer 

3 家影音娛樂業者不僅無法退款，亦不得折算轉換為月租型或其它費率。至

於可退費的則是（3）Kara24H K 歌王未使用可退費，但不可折算或換為月

租費率，（8）非常姓名網則是需先扣取 100 元手續費再依購買當時的面額

做退款。 

目前虛擬點數儲值購買的方式，有電信帳單出帳、線上刷卡、ATM 轉帳、

現金匯款、便利商店儲值或購買點數卡等多種便利的管道，而這些管道、平

台往往所合作加值的廠商也不只一家，從本次所抽查的樣本中可以發現，不

少性質內容相同的網站，其名稱也非常相似，加上數位商品的特殊性，買賣

使用完全處於虛擬狀態中，付款購買點數後往往需要 2～3 天的作業時間才

能使用，若期間消費者不小心儲值錯家或是買後反悔想退費，即使並未使用

也無法退費，明顯對消費者不公！ 

二、儲值點數設定使用期限，不合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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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《線上遊戲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第十二點規定：「除贈

品外，不得記載遊戲點數之使用期限。」然而在所抽查到的（3）Kara24H K

歌王，明文規定「點數使用期限之計算為自購買日起算三年內」，Kara24H 

K 歌王雖可免費加入會員，且提供免費試唱歌曲，但其實所謂的免費，只是

吸引消費者的手法，試唱的歌曲也僅有兒歌或節日歌曲，且在會員條款中更

註明「會員使用本網站相關服務時，須向本公司購買付費點數……」，擺明

了想使用就得付費，業者所提供的點數面額最小為 100 點，每唱一首歌要

扣 10 點，一點等同於現金一塊錢，但點數是消費者掏錢出來購買的，點數

價值等同於現金，設定使用期限實不合理。 

三、加入會員按下同意書，等於簽下賣身契？！ 

根據審視 12 家網路娛樂平台的會員條款後發現，對於消費者不友善的條款

主要有以下兩大類： 

「1、會員透過本網站所提供之任何資料、檔案等，一經上載、傳送、輸入

或以其他方式提供予本網站時，即視為會員授權本網站得無條件使用、修

改、重製、公開傳輸、改作、散布、發行、公開發表該等資料，並得將前述

權利再授權予他人。」包含（2）ising99、（3）Kara24H K 歌王、（4）

愛卡拉線上 K 歌、（10）i-Part 愛情公寓、（11）優仕網 5 家皆有此條例，

若消費者有著天籟之聲、創作天份，在平台上所發表分享的所有東西卻早已

授權給業者，作品任由隨意宰割或利用也無權反抗。 

「2、本公司有權增加、變更或取消本服務中相關系統或功能之全部或一部

之權利且無須通知您。」註有此條款者包含（8）非常姓名網、（9）開運

銀行、（10）i-Part 愛情公寓、（11）優仕網等 4 家，也就是業者有任何

變動或無預警的歇業、停止服務皆不需要告知消費者。消費者若已儲值大筆

金額後，才發現被莫名停權無法使用，對消費者顯失公平、合理原則，以消

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精神，應視為無效條款。此外（11）優仕網還加註若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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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權，也無須針對消費者已向公司購買而未使用完畢等付費服務進行退款，

更是雪上加霜、相當惡劣！ 

消基會呼籲： 

1.主管機關：ｅ世代、數位化已經是社會各行各業發展的趨勢，「先付款，

後享受」的預付型消費，早已深入消費者的生活中，當預付型消費碰到

「落跑」業者，最倒楣的是消費大眾了，且本次調查中有 4 家業者在會

員條款中直接明定若變更或取消服務可不通知會員，若業者收款後突然

歇業也有了開脫之詞。且星座算命這類型網路平台，每次收費最高動輒

數千元不等，已非小額付款，若無相關法令保護，消費者損失大量金額

也無得求償。 

2.業者：便利的小額付款機制及儲值消費方式，卻也成了犯罪的工具，雖然

已有認證機制，但平台業者針對交易安全性應有更嚴謹的把關。此外，

就本次審視會員條款中，存在不少對消費者不利的「除外條款」或會員

同意書過於簡略，若有消費紛爭時雙方皆無依據可尋，應立即給予修正。 

3.消費者：小額付款機制的便利性在於無身分、年齡和國界之限制，因為有

些人不習慣使用信用卡或甚至沒有信用卡，此時小額付款機制即提供其

他多元的預儲方式（如：ATM 轉帳、匯款和便利商店現金付款等）。而

線上影音、算命、社群交友服務的消費族群，多以兒童或青少年為主，

詐騙集團看準這些社會經驗不足的未成年對象，利用 MSN 或其他即時通

訊軟體假冒，請受害人到超商代買遊戲點數，並要求將遊戲點數卡的卡

號、密碼在 MSN 中告知歹徒，進行詐騙。 

另外，手機電話的小額付款系統，讓未有判斷力的兒童輕易能夠輸入家長

的手機號碼或密碼，不知不覺就付費購買點數，等到家長收到帳單後才發

現為時已晚。家長應為子女建立正確的網路使用安全觀念，瞭解到保護個

人資料的重要性及外洩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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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在儲值前也應把握業者所提供的免費試用期間，且應考量自身的使

用情況，以免儲值大量金額而無法退費。 

（本資料摘自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） 


